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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2 月 11 日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富邦商務網服務章則及條款》修訂通知 

 

由 2026 年 3 月 16日（「生效日」）起，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將對現行之《富邦商務網服

務章則及條款》作出修訂（修訂內容以底劃線標示），詳情如下： 

謹請注意，若客戶在生效日或之後繼續使用或保留賬戶及/或服務，則將受上述修訂約束。若客戶未能接納上

述修訂，客戶有權於生效日前根據現行《統一賬戶及服務條款》所列明之有關條款通知本行終止其賬戶及/或

服務。如有任何疑問或欲終止賬戶及/或服務，請親臨本行各分行或於於辦公時間*內致電富邦銀行客戶服務熱

線 2806 5062查詢。 

 

此通知於2026年2月11日發出。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註：本行保留不時修訂及/或新增任何服務條款及細則之權利。此修訂通知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

本為準。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至下午7時；星期六: 上午9時至下午1時 (公眾假期除外) 

條款 修訂内容 

第二條  

註冊及使用該服務 

 

2.1 於本行已登記客戶之某賬戶作該服務用途後，客戶方可就該賬戶使用該服務。如 

欲登記使用該服務，客戶須提供本行要求的文件及完成本行要求的申請手續。客戶提交登記

使用該服務的申請即代表客戶已接納本章則及條款。客戶的申請被接納後，本行將向客戶指

定的每名管理人員編配管理人員名稱及管理人員密碼。在每名管理人員以本行接受的方式書

面規定之方式及形式向本行確認已收取其獲編配的管理人員名稱及管理人員密碼後方能啟用

該服務。客戶須確保發給每名管理人員的密碼只披露予該名管理人員。如任何管理人員未能

於領取管理人員名稱及管理人員密碼後 87 天內以書面本行規定之方式及形式認收，本行有

權根據其完全及絕對酌情決定權取消客戶就該服務的登記，而不須另行通知。 


